
附件 4 

臺東縣辦理「107學年度海洋資源中心維運計畫」 

海洋教育海報比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海洋教育政策白皮書。 

二、目的 

     (一) 鼓勵各級學校學生皆能編製活潑、有趣、多樣化的海洋教育海報，提昇編繪海洋

教育海報的能力，以促進優勢智能發展。 

     (二) 落實海洋教育資源共享，協助各校順利推動海洋教育。 

     (三) 徵選優質海報圖像，製作臺東縣海洋教育文宣品，達成宣傳集推廣海洋教育之目

標。 

三、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 承辦單位：臺東縣公館國民小學。 

     (四) 協辦單位：臺東縣海洋教育輔導團。 

四、辦理時間： 

     (一) 送件時間：填寫報名表（附件四-1）並檢附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四-2）貼於作

品背面，自 107年 9月 15日起至 107年 11月 15日止（以郵戳為憑），逕寄至公

館國小(臺東縣綠島鄉公館村 98號 邱炤幃主任收)，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請自

行保留備份。 

     (二) 評選日期：107年 12月 15日前於教育處網站公告評選結果。 

     (三) 相關問題逕洽公館國小邱炤幃主任，電話：(089)672548#11。 

五、實施內容： 

     (一) 參加人員：臺東縣各公私立國中小學學生。 

     (二) 參賽組別：分 4小組 

(1) 國中學生組 

(2) 國小高年級組 

(3) 國小中年級 



(4) 國小低年級組 

     (三) 作品內容規範： 

(1) 需與海洋教育相關，以教育性、生活化、趣味化為原則。 

(2) 能配合學生日常生活及國民中小學海洋教學主題為主。 

(3) 作品規格以 8開圖畫紙 1張繪製，水彩、蠟筆、粉蠟筆、彩色筆等帄面創作皆

可。 

(4) 不符規格或與海洋教育無關者，恕無法受理 

     (四) 評選標準： 

(1) 整體性（25％）：主題呈現明確、符合海洋教育之精神。 

(2) 創意性（25％）：海報標語、圖像活潑生動富創意。 

(3) 畫面構圖（25％）：版面編排美觀，具空間性、明視度與可讀性。 

(4) 教育意義（25％）：能引起反思，激發學習動力。 

六、獎勵名額及方式： 

     (一) 由本中心聘請學者專家擔任評審進行評分，共計 4組，各組特優 3件、優等 5件

與佳作若干（本中心得依送件數增加得獎比率）。 

     (二) 獎勵方式： 

(1) 特優：得獎者獎狀乙紙、禮券 500元。 

(2) 優選：得獎者獎狀乙紙、禮券 300元。 

(3) 佳作: 得獎者獎狀乙紙。 

     (三) 指導學生參加本繪畫比賽獲得特優和優等之老師，由縣府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 

七、注意事項 

     (一) 每校應辦理校內初選，每組別送件數不得超過三件，如未獲入選恕不通知，參賽

作品一律不予退件。 

     (二) 參賽者不得運用同一作品參與其他類似比賽，即作品需為未經發表之作品，請勿

一稿二投，且必頇遵守著作權法之相關規定。 

     (三) 參賽作品內文不可著名任何記號影響評分。 

     (四) 得獎者同意將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為推廣活

動，得使用其得獎作品於國內外重製、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



輸、散布、改作、編輯之權利，不另提供稿費。 

     (五) 凡經評審通過之得獎作品，於此次活動以外媒體刊載使用時，均需註明其曾經參

加本次活動甄選並入選。 

     (六) 得獎作品授權本縣海洋教學資源中心編輯成冊(參賽時頇繬交著作權與轉授權授

權同意書)，並上傳「臺東縣海洋教育資源網」，以供海洋教學相關活動使用。 

八、預期效益 

     (一) 藉由海洋教育海報設計徵選，提供本縣海洋教育文宣優質素材。 

     (二) 由海洋教育資源中心將優勝作品公告於臺東縣海洋教育資源網頁，供親師生觀

摩、教學及學習使用。 

九、經費概算 

項次 項目名稱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1 評選費 3 人 2000 6,000 外聘專家 

2 活動費 4 組 3,000 12,000 採買特優、優選禮券 

3 文宣製作費 100 組 100 10,000 
將得獎作品印製成小型鑰

匙圈、直尺、書籤等文宣 

4 雜支 1 式 756 756  

 總計    28,756 
 

 




